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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7-32 

H股证券代码：998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7年7月26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有关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以现场会

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

会董事11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3名，常振明董事、孙德顺董事因事均委托李庆

萍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钱军董事因事委托吴小庆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

由李庆萍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信银行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中信银行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的相关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信银行2017-2020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信银行优先股2017年度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优先股2017年度股息分派方案，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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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息金额：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3.80%计算，每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

3.80元人民币（含税），3.5亿股优先股一年派息总额13.30亿元人民币（含税）。 

2. 计息期间：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10月25日。 

3. 派息对象：截至2017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银行全体优先股股东。 

4. 派息实施方案：本次优先股股息派发日为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为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最后交易日为2017年10月24

日（星期二）。2017年度全部优先股股息均由银行自行发放。 

5. 扣税情况：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

东（含机构投资者），其优先股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其他优先股

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优先股股息分配方

案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1。具体实施情况将另行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调整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敏感度指标风险容忍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规

定和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总体要求，结合本行实际情况，本行对现行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形成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及说明》。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修订本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修订案及说明》请见本行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披露的相关信息。 

上述修订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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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正式生效。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股东大会运作机制，结合监管规定和本行实际，

本行拟对现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修订本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修订案及说明》请见本行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披露的相关信息。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全文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全文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年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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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全文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李庆萍、常振明、朱皋鸣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本议案；黄芳董事因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上海亚龙”）20%股份，与本议案中给予上海亚龙授信存在利害关

系，回避表决本议案中此项授信。 

（一）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上海

亚龙26亿元人民币授信 

本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给予中信集团下属其他关联方企业合计13亿元人民币授信  

本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随着本行业务协同工作的深入推进，各业务条线、分行对于中信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授信业务需求不断增加。为在合规的基础上推动业务发展，本次提请董事

会审议新增关联授信额度39亿元人民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给予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新增39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按照已申请的2017年度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授信额度上限统一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见附件2。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函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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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向交易所申请我行与股东关联方2018—2020

年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鉴于本行与中信集团、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国烟草”）和新湖中宝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之间关联交易上限将于年底到期，

为满足工作需要，拟向沪港交易所申请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 

（一）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 

李庆萍、常振明、朱皋鸣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本议案中的下列事项，下列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1.1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授信业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2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第三方存管服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3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资产托管服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4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财务咨询顾问服务及资产管理

服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5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资金交易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6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综合服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1.7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资产转让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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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理财与投资服务上限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与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 

黄芳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中的下列事项，

下列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10票。 

2.1 与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授信业务上限 

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与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 

万里明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中的下列事

项，下列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10票。 

3.1 与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之间2018—2020年授信业务上限 

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第 1.1 项、第 1.7、第 1.8、第 2.1 和第 3.1 项事项提交本

行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函见附件4。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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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优先股2017年度股息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就优先股2017年度股息拟采取如

下分配方案： 

1. 派息金额：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3.80%计算，每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

3.80元人民币（含税），3.5亿股优先股一年派息总额13.30亿元人民币（含税）。 

2. 计息期间：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10月25日。 

3. 派息对象：截至2017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银行全体优先股股东。 

4. 派息实施方案：本次优先股股息派发日为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为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最后交易日为2017年10月24

日（星期二）。2017年度全部优先股股息均由银行自行发放。 

5. 扣税情况：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

东（含机构投资者），其优先股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其他优先股

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要求，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银行优先股发行条款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银行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

述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优先股发行条款的相

关规定，同意该方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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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关于提请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

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信乐益通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乐益通商务科技有限公司由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实际控制人为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14

层1401号，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磊。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市

场调查；计算机系统服务；会议服务；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日用品、

花卉、礼品；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批发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批发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7,051.02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88.30万元，净利润7.16万元。 

2.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是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注册资本为

33,983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俞亚鹏。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

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接来料加工业务；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钢

坯、钢锭、钢材、钢管、球墨铸铁管及管件、焦炭、金属制品制造、机械及仪表

电器制造和修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和限制类产品）制造和供应。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66.22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9.59

亿元，净利润-0.12亿元。 

3.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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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实际控制

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注

册资本为15,8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俞亚鹏。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高合

金钢管及管件；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接来料加工业务；

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和加工、机械及仪表电器制造

和修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和限制类产品）制造和供应；餐饮经营与管理。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34.32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27

亿元，净利润0.88亿元。 

4.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实际控制

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注

册资本为13,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俞亚鹏。公司经营范围为煤气、焦炭、煤

焦油、粗苯、硫胺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煤焦油深加工、干熄焦余热利

用及氧气、氮气、氩气（压缩、液化）化工产品生产销售（限在厂区内销售），

化工原材料及设备制作加工与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34.07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1.22

亿元，净利润0.43亿元。 

5.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80%，

由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新湖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20%，实际控制人

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1600号7楼01-04

单元，注册资本为3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俊波。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材料、电线电缆、五金电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45.88亿元，因项目处于建设期，2017年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0.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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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

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二号天元港中

心B座27层，注册资本为663,7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晓佳。公司经营范围为对

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包境外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和境内外资

工程；工程勘测、设计、咨询、项目管理；工程施工总承包；装饰装修工程的设

计、施工；铝幕墙的设计、制造、安装；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的销售；铝及铝合

金制品的加工、销售；成套机电设备的设计、销售、安装、调试；进出口业务；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建筑行业人防工程设计；建筑工程及相

应的工程咨询和装饰设计；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322.40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0.94

亿元，净利润0.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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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拟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集团”）下属企业提供新增额度为39亿元人民币的关联授信，按

照已申请的2017年度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授信额度上限统一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的

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一、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有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

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

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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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向交易所申请与中信集团及

其相关方、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

限。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的

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一、中信银行向交易所申请与股东关联方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的相关

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

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有

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交易所申请与股东关联方2018—2020年关联交易上限的相关

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

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7年8月 


